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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派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补充确认 2016 年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

2016 年 1月 14 日公司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 80万元，

期限 12个月，用于企业经营周转。上述银行贷款拟由公司实际控制

人颜志金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南娜琼共同提供担保，签订了人民币流

动资金借款合同（编号 Ba1003161601130001）。

(二)关联方关系概述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颜志金和公司高级管理人

员南娜琼共同提供担保。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

公司于 2017 年 6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补充确认 2016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情况为 4 票

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。关联董事颜志金表决时进行回避，本议

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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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

颜志金

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安

平中路 218 号 19 幢

2801 室

- -

南娜琼

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安

平中路 218 号 19 幢

2801 室

- -

(二)关联关系

颜志金系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（持股

比例 90%，占股份数 26820000 股）；；南娜琼系公司高级管理人

员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2016 年 1月 14 日公司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 80万元，

期限 12个月，用于企业经营周转。上述银行贷款拟由公司实际控制

人颜志金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南娜琼共同提供担保，签订了人民币流

动资金借款合同《编号 Ba1003161601130001》。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

(一)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

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股东和关联方为公司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

提供担保，相关关联交易遵循平等、自愿的原则，未收取任何费用。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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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

公司融资渠道单一，需要依靠银行借款保证公司有效运行，支

持公司发展。但由于贷款规模较大，不具备单独向银行借款的条件，

需由关联方提供相应的担保，因此上述交易具有必要性。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不存在不利的影响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一、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（编号 Ba1003161601130001）

二、《江苏派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

议》

江苏派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7 年 6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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